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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上海市开发区协会提出并归口。 

请注意本文件的其他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礼森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上海外高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陆家嘴（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地产虹桥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闵行联合发

展有限公司、上海紫竹高新区（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长兴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上海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嘉定工业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北高新（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国际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顾村

工业公司、上海市工业综合开发区有限公司、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经济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杭州湾经

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长兴海洋装备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宝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上海崇明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东方美谷企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国际汽车城零部件配套工业园区有限公司、上海枫泾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上海未来岛高新技

术产业园、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工业园区、上海新练塘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临港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航天科技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朱泾工业园区管理

委员会、上海浦东川沙经济园区有限公司、上海北虹桥商务区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海洋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碳谷绿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市工业区开发总公司（有限）、上海联东

金旭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华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区曹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万科（上海）

商用置业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产业转型发展研究院、上海盛罗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

司、上海崇明现代农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置业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市工业开发区招商服

务中心、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袁国华、赵海、袁涛、张黎明、孙昂、俞勇、沈能、何大军、姚佩玉、周强、

张瑶、蒋建忠、夏光、王龙华、陆瑜、曹雷军、李军、陆叶青、王颖、陈军、黄涛、潘晓红、刘宏、杨

海波、童玲玲、蒋祎青、张忠、葛保华、任海清、刘惠斌、郁建超、朱亮、俞林、秦绪南、钱世嵘、张

璟、陈燕飞、刘德宏、张春华、张娜、杨雷、杜春燕、徐春伟、朱钢、程林、叶敞、梁环宇、林雪松、

钱玮、刘涛、严为、胡佶、严含、赵杰、范剑峰、杜玉虎、汪洋、周思勰、范媛媛、范源。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SHDPA 001—2022 

II 

 引 言 

0.1 总则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

根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指出了我国不断提升营商环境做强企业服务的发展方向。《上海市产业园区

转型升级“十四五”规划》提到要进一步构建更加规范、专业的园区服务体系，建设一批代表上海参与

全球产业竞争的特色产业园区。产业园区作为打响“上海制造”品牌和提升实体经济能级的重要承载，

是上海培育产业新动能、体现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战略载体和创新平台，同时也是不断实践营商环境改革

成果，推进服务不断创新的重要阵地。在科技创新加速与产业迭代加快大背景下，园区企业对产业发展

环境和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构建完善的园区专业服务体系成为新时期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

题。 

经过了近 40 年的发展，中国产业园区大多已经历过了多轮的开发，在基础设施、整体形象、硬件

配套上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的水平。而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历史阶段，园区的发展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

急剧变化，只有通过更高质量专业服务的打造才能巩固当前园区的发展成果，开辟未来的发展道路。因

此，产业园区服务能级的提升对打造专业服务体系建设上海特色园区品牌显得尤为重要。2021 年 4 月，

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会员大会通过了《上海市开发区构建专业服务赋能体系，推动园区高质量绿色发展倡

议》，这一倡议将服务作为上海市开发区协会下一步发展的核心工作和内容，指出了服务在上海市开发

区发展中的重要引领作用。 

在上海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诸如临港、外高桥、张江、金桥、市北等一系列知名的园区集成

服务商。它们提供的优质综合运营服务，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成了“上海服

务”这一知名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件旨在基于产业园区提供专业服务体系，促进和推动上海乃至兄弟省市产业园区的经济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 

0.2 本文件的意义 

当前国内产业园区的发展在外部监管和宏观环境上面临着整体收紧的趋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成

果日益凸显，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土地资源的稀缺问题日渐突出，成为了园区进一步做大的刚性约束。

另外，随着我国产业升级脚步的加快，入园企业和人才对园区的服务要求逐渐升高，单纯的成本优势将

难以吸引到优质企业和人才。故此园区未来只有在专业服务上下功夫。纵观长三角乃至全球优秀园区中，

服务才是核心竞争力，只有通过不断增强专业服务体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产业链协同交流中，服务

将是驱动产业合作的重要手段。在未来对外合作中，服务和品牌输出将是重要合作内容，也是更好地服

务产业链跨区域布局、推进长三角产业科创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工具。 

本文件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提升园区服务能力，促进开发主体多元化经营，助力入园企业做大做强。

同时为探索园区发展新模式，拓展服务效能新路径，打造长三角乃至全国园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借

鉴参考。 

本文件可作为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的总体纲领性文件指导使用，后续将会根据实际需求，择期制

定园区各类专业服务的系列标准，以促进园区对选用专业服务、评价专业服务的标准化工作，为检验第

三方专业服务的质量提供依据。 

0.3 本文件的基础 

上海市开发区已经走过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阶段，园区招商引资也已从政策招引走向了服务

招引，为了进一步更高质量发展，就需要牢牢依托服务这一主轴。服务是上海市开发区的“护城河”，

上海市开发区未来在与长三角乃至全球优秀园区竞争中，最重要的竞争力就是服务。服务也是上海市开

发区的“生产力”，做强园区服务不仅仅促成了开发主体的多元化经营，更提升了园区企业生产力，促

进了产业的发展。 

0.4 专业服务体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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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需要通过 “1+3”的整体构架来实现以服务提升上海园区发展总体质

量的战略。即通过园区综合运营服务这一“1”体系与园区专业服务这一“3”体系紧密结合，健全覆盖

园区运营管理主体、入园企业、产业和入园人才的全方位园区服务体系。园区综合运营服务是整个园区

服务体系的枢纽，将主要由园区集成服务商提供。通过提炼出各个园区运营主体的服务特色和品牌特征，

促进园区从特色化运营经验出发，为产业、企业和人才提供差异化服务，形成自身的比较优势。“3”

体系指的是园区专业服务，主要由园区管理赋能服务、园区产业科创服务和园区生活配套服务这三大类

专业服务构成。重点聚焦为园区开发管理主体、入园企业和入园人才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提供成熟的、专业化的解决方案，最终促成园区优质的产业生态建设。 

0.5 本文件的预期成果 

通过专业服务体系的导入，提升园区整体服务水平，一是将帮助入园企业和人才成长，通过优质的

服务为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人才提供更为优质的生活环境；二是将推动园区多元化经营，通过

不断做大服务板块，强化园区运营主体的增值业务，丰富园区业务内容，提升园区运营主体发展能级；

三是将促进园区形成品牌，结合园区不同的产业生态建设各具特色的服务体系，有效推动园区特色品牌

的创建，推进建立一批“园区集成服务商”品牌，助力产业要素在不同地域的同一品牌体系下各园区之

间的流动。 

 

 

本文件使用以下词语： 

——“应（shall）”表示要求； 

——“应当（should）”表示建议； 

——“可以（may）”表示允许； 

——“可能、能够（can）”表示可能性或能力。 

标记“注”的信息旨在帮助理解或使用本文件。第 3 章使用的“注”提供了关于补充术语信息的附

加信息，可能包括使用术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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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建设 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服务提供保障与持续改进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级和市级产业园区（含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

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各类经济功能区和开发区），产业基地，各区、镇或街道设立的工业

地块和其他相关产业园区，长三角和全国其他地区有相关意愿的园区也可参照执行。 

本文件也适用于产业园区自我评价、其主管部门或更为广泛的利益相关方的评价，以及第三方机构

对其的评价。 

本文件的使用应结合特定园区年度经营目标、合规要求、基础设施和预期绩效。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467 企业质量诚信管理实施规范 

HJ 274 综合类生态工业园区标准 

DB31/T 320 工业开发区建设规范 

DB31/T 920 产业园区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产业园区 industrial park 

具备统一规划的土地、厂区、楼宇，以发展工业、农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及科技创新为主要

功能的经济技术集聚区域。 
注： 在本标准中亦可用园区指代产业园区。 

 

园区集成服务商  Integrated Service Provider 

负责对园区土地、厂房、楼宇从事开发、建设与相关产业经营管理活动，并向入驻客户与园区服务

单位提供服务管理的政府派出机构或具有法人资质的开发公司。 

 

园区专业服务商  Specialized Service Provider 

在园区内向客户提供各类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的具有法人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园区服务

机构设立的功能性服务机构和经营性公司，政府派出的相关管理机构和服务单位，以及社会各类服务性

机构和服务类企业。 

 

客户 clients 

入驻园区从事工业、农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及科技创新的研究、开发、中试、生产、经营、

培训、服务等经济活动的相关单位。 

 

“1+3”专业服务赋能 '1+3' professional services 

由园区集成服务商负责的综合运营服务“1”体系与园区专业服务商负责的专业服务“3”体系共同

构成的专业服务体系，覆盖园区运营管理主体、入园企业、产业和入园人才的全方位园区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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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资质 

4.1.1 园区集成服务商 

应具有从事土地、厂房、楼宇开发、建设、管理与经营以及相关产业服务的法人资质。 

4.1.2 园区专业服务商 

应具有从事国家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服务范围相符合的相关经济活动的法人资质。 

人员配置 

应提供满足生产、经营、研发和科技创新和生活所需的包括咨询代理、招商、物业管理、餐饮、金

融和人力（人才）资源等专业服务人员。专业服务人员应参加相关培训，并持有岗位证书。 

服务制度 

应当建立保障服务提供的诸如安全监督管理制度、施工现场管理制度、定期检查制度、联席会议制

度、生活及办公管理制度和治安管理制度等。 

应急与安全 

应根据国务院应急办公室印发的《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指南》要求，依照所建立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预案，定期开展培训、演练、检查，并持续改进。 

5 专业服务体系和要求 

总则 

专业服务体系应当以产业园区发展为基础，能够体现优质的园区服务特色和特点，通过产业园区专

业服务体系的方式实现园区服务和营商环境的提升。“1”是综合运营服务，由园区集成服务商提供，

体现园区服务的中枢功能，主要为企业提供在开发、建设、招商、管理、运作等方面的整套解决方案。

“3”是园区专业服务，由园区专业服务商提供，是专业服务体系中的内容支撑，对象为园区运营主体、

入园企业和人才。 
注： 专业服务一般由园区集成服务商的专门化业务子公司、其他市场化的第三方公司等园区专业服务商提供。 

园区综合运营服务 

5.2.1 园区集成服务商应当提供具体的服务内容如下，包括但不限于： 

—— 对上级政府而言，提供园区开发及服务的全套方案，保障产业的持久发展基础； 

—— 对入园企业和人才而言，应当提供各类优质服务的菜单式选项，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 对产业而言，能够聚集产业生态发展中所需的各类要素，为“雨林式”产业生态的构建提供基

础保障； 

—— 能够在园区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展示自身服务项目，提供清单、服务团队等信息； 

—— 设立各级政府职能部门行政审批一站式服务窗口或政府派出窗口，抑或二者兼备。 

5.2.2 为了保障园区综合运营服务的高效运作，园区集成服务商还应当具备如下能力，包括但不限于： 

—— 应当提供园区发展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内容； 

—— 应当具备服务团队建设的能力，同一园区集成服务商建设的服务团队应当能在不同地区的园

区提供相同质量的服务； 

—— 应当具备园区综合运营兜底服务保障的能力； 

—— 能够形成自身服务品牌，建设特色园区品牌，推进自身成为优秀的园区集成服务商。 

5.2.3 园区集成服务商应为园区专业服务的导入与升级提供相应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专业服务商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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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秀案例评选； 

—— 园区特色服务推广； 

—— 负责遴选和筛选符合规范和标准的专业服务商； 

—— 负责对园区专业服务商服务结果进行评价并应用评价结果。 

园区专业服务 

5.3.1 园区管理赋能服务 

5.3.1.1 战略咨询服务 

能够提供关系到园区发展方向、发展策略的各类知识性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战略发展方向指引、战略规划、产业规划、国土空间规划； 

—— 标准制定、统计评价咨询服务； 

—— 资产管理。 

5.3.1.2 基础设施服务 

能够提供满足日常运营所需的基础设施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 “九通一平”（通市政道路、雨水、污水、自来水、天然气、电力、电信、热力及有线电视

管线，土地自然地貌平整）； 

—— 道路标牌照明； 

—— 基础通信网络设施（包括园区光纤网、移动网络覆盖、WiFi无线覆盖）； 

—— 公共环保设施； 

—— 地标性建筑设施； 

—— 标准厂房设施； 

—— 交通基础设施。 

5.3.1.3 公共政务服务 

能够为企业解决同政府职能密切相关的问题与诉求，提供政策咨询服务，运营一站式政务服务大厅，

满足企业的需求，包括但不限于： 

—— 宣传政府产业政策； 

—— 介绍政府基金申报办法； 

—— 帮助企业制定符合政府导向的发展策略； 

—— 协助园区上级政府、管理运营团队制定相应的产业、科创扶持政策，为园区运营服务团队提

供相应培训，提升其科创服务能力。 

5.3.1.4 投资促进服务 

能够为园区招引产业、吸引外资、招引企业等提供各类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招商中介、招商代理； 

—— 举办各类招商展会； 

—— 产业基金管理服务。 

5.3.1.5 物业管理服务 

由业主方和物业服务单位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管理、

维护、养护，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包括不限于： 

—— 物业共用部位的维护、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和维护； 

—— 物业公共区域绿化养护服务； 

—— 物业公共区域的清洁卫生服务； 

—— 物业公共区域的秩序维护服务； 

—— 物业使用禁止性行为的管理； 

—— 物业综合管理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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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 安全环保服务 

5.3.1.6.1 能够提供安全可靠的作业环境，包括但不限于： 

—— 制定安全管理制度与目标，进行人防、物防、技防安全管理办法的更新升级； 

—— 面向园区内企业、各类单位及人员定期开展安全与应急的培训、演练与检查； 

—— 分析总结安全与应急的相关问题并不断改进。 

5.3.1.6.2 能够提供环境监测站的建设和运营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综合能源消耗量及综合排放，地表水与污水、大气、噪声排放监测； 

——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各类垃圾处理； 

—— 固体、液体、气体废弃物的监测与处理。 

5.3.1.7 数字智慧服务 

能够帮助园区建立智慧园区管理平台及电子政务系统，包括但不限于： 

—— 建立园区网站，具有政务信息公开、公共信息分享、客户投诉意见反馈等功能； 

—— 实现统一信息化管理企业，实时反馈相关数据； 

—— 建立园区风险管理平台，实时监测园区风险。 

5.3.1.8 党建社团服务 

能够开展多种形式、多种内容的党建社团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 组建企业联合党组织，支持企业建立党组织并进行党建活动； 

—— 组织园区内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性组织开展活动； 

—— 以各种方式促成园区内的企业组成紧密程度不一的相关组织（如企业协会）； 

—— 引入某些社会组织，以帮助相关产业内的企业加强交流等，促进企业成长。 

5.3.1.9 管理培训服务 

能够提供园区管理运营相关知识培训，组织优秀园区参访，交流学习，提供优秀园区挂职培训等服

务。 

5.3.1.10 三方管理服务 

能够提供整体服务提升的落地方案，为园区及入园企业提供专业的第三方对接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对第三方服务的服务质量进行监测和管理； 

—— 对第三方服务进行统筹管理和考核。 

5.3.2 园区产业科创服务 

5.3.2.1 基础咨询服务 

能够为园区企业提供具有资质的基础性咨询服务，如工商注册、年审、报税、报关、法律、审计、

税务、会计、公共关系、政策扶持申请等。 

5.3.2.2 专业提效服务 

能够为园区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等工作提供专业服务，提升企业运营效率，包括但不限于： 

—— 重大的功能性平台设备租赁； 

—— 重要生产技术改进； 

—— 重要零部件采购； 

—— 外贸销售代理； 

—— 商务会展； 

—— 重要下游企业销售代理； 

—— 重要生产环节代工； 

—— 网络信息安全； 

—— 人力资源及培训； 

—— 质量促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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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3 企业金融服务 

能够为企业对接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为企业

解决融资、筹资、投资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 供应链金融； 

—— 科技金融； 

—— 上市融资； 

—— 公开发行债券； 

—— 募集风险投资。 

5.3.2.4 技术研发服务 

能够提供符合要求的配套设施如实验室、中试场所、重点公共技术验证平台等，提供产业创新发展

技术支撑，包括但不限于： 

—— 对园区内所有企业开放产业共性研发平台； 

—— 提供技术研发信息交流与沟通的便捷渠道； 

—— 对接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技术研究资源。 

5.3.2.5 科创专业服务 

能够为企业利用技术进步，推动技术转化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 科技成果转化和项目交易； 

—— 产业技术创新与交易； 

—— 产业推进和转移； 

—— 知识产权。 

5.3.2.6 创新创业服务 

能够提供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等科技创业孵化场所，提供相应的场地专业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 

—— 提供载体代运营服务或载体运营顾问服务； 

—— 股权融资及债权融资； 

—— 创业导师和创业课程培训； 

—— 创新创业大赛、创新大讲堂、学术沙龙。 

5.3.2.7 产业聚集服务 

能够根据产业规划，结合重点产业特点，推动产业在园区内形成聚集，包括提供各类产业专业展会

服务、举办产业论坛等。 

5.3.2.8 产业生态服务 

能够为产业生态的提升提供其他各类专业化服务。 

5.3.3 园区生活配套服务 

5.3.3.1 日常生活服务 

能够提供餐饮、酒店住宿、零售及购物场所、邮局、通信、快递网点等日常生活服务。 

5.3.3.2 居住支持服务 

能够提供人才公寓、长租公寓、共享公寓、租赁住房、房屋中介等一种或多种居住支持服务。 

5.3.3.3 车辆交通服务 

能够提供连接园区内外的交通服务及通勤班车、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停车设施等服务。 

5.3.3.4 医疗卫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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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提供医疗卫生、药店、就医辅助、高危行业人员就医等服务。 

5.3.3.5 教育文体服务 

能够提供各类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职业教育服务，能够具备体育场馆、文化场馆、休闲场馆等

所需服务能力。 

5.3.3.6 个人金融服务 

能够为个人提供银行、保险、证券、理财、换汇、投资等各类金融服务。 

5.3.3.7 社区支持服务 

能够为人才提供落户、居住证办理等服务，能够提供青年交友及婚恋、托幼及托老等各类社区支持

服务。 

6 服务提供 

总则 

应当确保所有服务提供过程和服务保障过程得到有效实施，并能持续改进确保服务运行的有效性。 

策划 

6.2.1 应当制定专业服务的长效运行机制，对园区服务运行过程中的关键过程指标进行测量和分析改

进的策划。 

6.2.2 园区专业服务商应根据工作内容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园区运营管理制度、入驻企业管理

制度、安全与应急管理制度、统计管理制度、信息管理制度和节能环保制度，确保每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运行控制 

6.3.1 园区专业服务商应当保存园区运行管理的记录和档案，包括工作人员培训、投诉处理、服务测

评等记录，保持档案资料完整、准确和可供追溯。 

6.3.2 园区集成服务商应当及时处理入驻企业和社会客户对运营管理机构的投诉,并协助处理社会客

户对入驻企业的投诉。 

6.3.3 园区集成服务商应负责统计园区入驻企业的经营状况数据和服务满意度数据。 

监视、测量和分析 

6.4.1 园区专业服务商应当设立服务过程的指标体系，并对指标进行实时监视、及时测量并分析。可

以采用制定评估量表的方式，进行全面诊断,充分发掘符合园区发展阶段的服务需求。 

6.4.2 园区集成服务商可以开展管理赋能、产业科创、生活配套等分类测评，采用访谈问答、分级测

试、案例说明等方式。  

6.4.3 园区集成服务商可以召开专家培训会，邀请重点领域专家进行服务提升培训。根据园区评估结

果，安排园区服务薄弱环节领域专家上门培训，给出园区亟需提升的方向与建议，指出园区服务能级提

升的重点领域和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注： 适用时可以采用专家大讲堂、主题沙龙、闭门讨论、讲座培训等多种形式。 

评价和持续改进 

6.5.1 园区专业服务商应当建立服务评价体系，通过数据采集、资料审核、实地走访和满意度调查等

方式，定期对服务水平进行自我评价，或接受上级单位（包括受其委托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价。 

6.5.2 园区专业服务商和园区集成服务商应当按照年度进行满意度评价原因分析，制定改进措施并及

时整改，实现服务质量持续提升。 

6.5.3 园区集成服务商应当对长期在园区内提供服务的园区专业服务商进行监督评价，建立相应评价

机制，对各类园区专业服务商的服务做出评价，定期更新园区专业服务商名单，促进引入优质园区专业

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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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对接辅助引入专业服务资源,根据量表结果和重点领域专家意见,帮助对接最符合园区发展亟需的资源。根据评

估结果与专家意见，为园区运营管理机构对接相应第三方服务商资源，协助双方合作谈判，促使合作顺利达成。

导入长期以来在其他园区内提供服务的优秀专业服务资源，以上海服务的品牌和上海园区的经验量身打造服务

产品。 

7 实施要求 

本标准应当由上海市开发区协会解释、修订及实施。 

本标准应当由上海市开发区协会负责在上海、长三角和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实施。 

本标准应当由上海市开发区协会组织推进各园区专业服务领域的细化标准制定工作。 

鼓励上海和全国各地园区采用本标准以及相应的细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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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产业园区专业服务体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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